天津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关于转让

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国有法人股的公告

本公司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股权转让概述
根据本公司与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下称“一汽集团”）于2002年6月14日签订的关于天津汽车夏利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已于2002年12月26日更名为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天津汽车”）国有法人股的《股权转让协议》及2002年8月26日签署的关于天津汽车国有法人股《股权转让协议之变更协议》的约定，一汽集团受让本公司持有的天津汽车813,224,412股国有法人股，占天津汽车总股本的50.98%，股权转让金总额为1,421,590,201.66元人民币。

2002年9月9日，财政部以财企[2002]363号文《关于天津汽车夏利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国有股转让有关问题的批复》批准了本次股权转让。2003年2月18日，中国证监会以证监函[2003]27号《关于同意豁免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要约收购“天津汽车”股票义务的函》豁免了一汽集团向天津汽车全体股东发出全面要约收购的义务。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一汽集团持有天津汽车股份813,224,412股,占天津汽车总股本的50.98%,股份性质为国家股；本公司持有天津汽车股份542,149,608股,占天津汽车总股本的33.99%,股份性质为国有法人股。
二、本公司基本情况
本公司是一家依法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在天津市，注册资本43.7705亿元，主营业务：轿车、各类汽车、拖拉机及配件、内燃机及配件的制造与加工；与该制造相关的机械、电子、成套设备、模具、化工油脂、工具、通用机械、汽车用材料的制造与加工；轿车、汽车、拖拉机及零部件、物资及机电设备的供销；商业的批发与零售；房屋、机电设备租赁、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技术、信息的咨询；物资仓储、机电设备安装；承包境外机械、汽车行业工程及境内国际招标工程及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以上范围内国家有专营专项规定的按规定办理）。截止2001年末，天汽集团总资产154亿元，负债113亿元，净资产41亿元。拥有近40家国有独资、控股或参股公司和一家上市公司（“天津汽车”），职工4.1万人。

三、在本次股权转让过程中，标的股份不存在被质押、担保等限制转让的情形。同时，本公司已充分履行了法定报批和披露程序，转让行为不存在法律障碍。
四、本公司与本次股权转让的受让方一汽集团不存在产权关联关系。
五、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核查,本公司及本公司的关联法人、高管人员均未持有天津汽车流通股股票，在本次公告前的六个月内，也无买卖天津汽车流通股股票的情况。
六、对天津汽车工业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销售公司）应付天津汽车的货款，销售公司、本公司与天津汽车已就此达成了相关协议，销售公司与本公司向天津汽车发出了逐步归还欠款的承诺函，对此，天津汽车进行了公告（详见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天津汽车工业销售有限公司归还欠款及下一步还款计划的公告）。

七、备查文件
1、关于天津汽车夏利股份有限公司国有法人股《股权转让协议》及变更协议；
2、国家财政部批文；
3、中国证监会批文；
4、中国证券结算登记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明；
5、监管部门要求的其他的文件。

                          天津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2003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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